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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2 場工商講座活動紀要刊登網站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時 間：111 年 8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 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1CD會議室 

主 題：CFC 制度實施對台灣企業的影響與因應對策 

主講人：PwC 稅務法律服務營運長許祺昌會計師 

摘要： 

一、 CFC 上路前應關注之議題 

(一) CFC 定義與計算方式 

1. CFC 定義 

(1) 控制要件 

我國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股比

例≥50%，或未達 50%但具有重大影響力(主導

人事、財務或營運政策)者。 

(2) 低稅負國家或地區 

所在地稅率≤14%或僅對其境內來源所得課稅

者。 

2. 豁免門檻 

(1) 有實質營運活動 

在設立登記地有固定營業場所，並僱用員工於

當地實際經營業務。 

(2) CFC 盈餘在標準以下 

CFC當年度盈餘單獨且合計數≤ 新台幣 700萬

元。 

3. 課稅主體 

CFC 之營利事業股東。 

4. 計算 CFC 課稅所得 

5. 避免重複課稅 

(1) 實際獲配時，不再計入課稅。 

(2) 國外稅額扣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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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售 CFC 股份時調增成本。 

(二) CFC 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名單 

1. 企業所得稅率低於 14% 

例如：百慕達、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澳

門特別行政區等。 

2. 境外來源所得不課稅或於實際匯回始計入課稅 

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馬來西亞、新加坡及賽

席爾等。 

(三) CFC 當年度盈餘與所得之計算公式 

 

 

(四) CFC 直接或間接持股比例是否≧50%之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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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公司即使有實質營運，仍將

被視為低稅負國家/地區 

(六) 海外製造公司享有當地所得稅減免 

1. 根據 CFC 適用辦法第 4 條之規定，關係企業所在

國家或地區對特定區域或特定類型企業適用特

定稅率或稅制，導致其所得稅稅率低於 14%或僅

就境內所得課稅者，該國家或地區即符合「低稅

負地區或國家」之定義。 

2. 為吸引外商投資，越南、泰國或菲律賓等東南亞

國家均推出各項租稅優惠(如:免稅、減半課稅、

優惠稅率…等)，如此一來，因享有租稅優惠而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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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CFC適用辦法第 4條規定之公司可能會被認定

為設立於低稅負區國家的公司。 

(七) CFC 當年度盈餘小於新台幣 700 萬元豁免課稅之適

用原則 

為避免個人或企業藉成立多家 CFC 分散盈餘,以取

巧適用豁免條款,爰規定當年度個人與其依所得稅

法規定應合併申報綜合所得稅之全部 CFC當年度盈

餘或虧損合計為正數且逾新台幣 700 萬元者，持有

各該個別 CFC 當年度盈餘,仍應依規定申報海外營

利所得。 

簡言之需同時滿足以下兩條件方得豁免： 

1. 個別 CFC 盈餘小於新台幣 700 萬元。 

2. 全部 CFC 盈餘或虧損合計數小於新台幣 700 萬

元。 

(八) 非低稅負區轉投資公司於 CFC 制度上路後，始分配

CFC 實施「前」之盈餘，仍應計入 CFC 所得 

1. CFC 制度不會溯及既往，但若要分配制度施行前

的盈餘或實現投資損失者，仍應計入 CFC 的投資

收益計算。 

2. 公司宜於 CFC 法規正式生效(2023.01.01)前，評

估轉投資之盈餘分配計畫，檢視投資架構中，間

接持有非低稅負區轉投資帳上是否有累積盈虧

尚未分配，若於 CFC 法規生效後始將非低稅負區

盈餘分配予 CFC，即使該盈餘係屬 CFC 法規生效

前之年度，仍須計入決議分配年度之 CFC 盈餘中。 

(九) 申報 CFC 盈餘之應備妥文件 

1. 集團架構圖(含持有比率)。 

2. 經所在地或中華民國會計師簽證之 CFC財務報表。 

3. CFC 前 10 年虧損扣除表。 

4. CFC 投資收益計算表。 

5. 如獲配 CFC 之股利或盈餘時，應提出海外投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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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所在地稅務機關所簽發之納稅憑證，並經我國

駐外機構或其他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驗證。 

6. CFC 轉投資事業之股東會議事錄。 

7. 經所在地駐外機構或其他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

構驗證之 CFC 轉投資事業減資彌補虧損、合併、

破產或清算之證明文件。 

8. 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之持股變動明細。 

9. 非低稅負區轉投資事業之財務報表。 

二、  CFC 之因應與案例分享 

(一) CFC 施行後企業原海外布局可能受影響的情況： 

1. 在低稅負區有控股以外之活動，但未達實質營運

要求的公司。 

2. 在低稅負區有實質營運，但不符合減除規定的公

司。 

3. 股利有匯出可能但資金需求以海外為主的公司。 

4. 轉投資公司在海外上市，交易較為頻繁的公司。 

5. 集團合規遵循申報的作業成本增加。 

(二) 企業因應 CFC 制度上路之策略 

1. 盈餘在 CFC 生效前匯出 

(1) 檢視集團資金需求 

分析境外及海外實質營運公司資金水平。 

(2) 評估分配時股利扣繳稅影響，若符合當地再投

資稅收優惠，可暫緩扣繳。 

2. 調整投資架構 

(1) 調整可行性、長短期需求及全球反避稅發展

趨勢。 

(2) 各種調整方式的優缺點與操作成本，並考慮

免稅重組適用性。 

(3) 稅務/非稅務成本或風險需進一步詳細估算。 

(4) 思考將控股公司與價值鏈連結，以建立實質

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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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遷冊 

(1) 區域(遷入國)選擇。 

(2) 相關組織調整稅務成本或風險。 

(3) 遷冊行為可能被母公司國，或子/孫公司國視

為股權轉讓而須課稅。 

(4) 有無機會適用所得稅豁免規定。 

(5) 遷冊後仍須符合經濟實質，並考量未來反避

稅發展之影響。 

4. 建立積極營運 

(1) 建立與維持的經濟實質與人員配備及維運成

本。 

(2) 各交易環節(包括費用支出)直接稅/間接稅

之稅負評估。 

(3) 外派人員異地領取薪資稅負分析。 

(4) 集團有效稅率及成本效益評估。 

5. 強化內部作業管理及流程 

(1) CFC 生效對集團在合規遵循面的作業要求增

加，企業未來需要維護各家 CFC 公司歷年申

報的投資收益、可抵扣稅額、實際獲配金額及

年度和前十年虧損扣抵等資訊。 

(2) 企業應儘早規劃相關作業流程及控制點，才

能有效管理，滿足遵循義務之要求。 

(三) 企業提升稅務管理方法－導入數位工具 

1. 法令更新 

企業需要獲取最新法令更新資訊以準備因應。 

2. 評估影響 

評估對集團可能的影響。 

3. 模擬試算 

企業應盡可能及早試算可能之影響並進行模擬

試算。 

4. 流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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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料判讀、準備到未來申報環節，需要企業從

管理端建立一系列流程。 

5. 資料賦能 

從資料環境的初步評估開始，梳理數據流向，有

效蒐集所需要的資料，加速提高資料準備的標準

化及自動化。 

6. 申報遵循 

申報遵循將對企業帶來一定作業成本，但可提高

內部管理的力度。 

三、 CFC 實務分享 

(一) 簡化投資架構並優化有效稅率 

1. 個案說明 

B 公司在英屬開曼群島(BVI)透過 2層公司(BVI1、

BVI2)持有實質營運之新加坡及香港公司，並透

過其轉投資非低稅負區公司，BVI 帳上有鉅額未

分配盈餘，擬簡化投資架構並優化控股架構之有

效稅率。 

2. 可採行方案 

(1) 註銷位於英屬開曼群島之公司。 

(2) BVI2 出售新加坡公司給 B 公司。 

(3) 合併+遷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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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CFC 持有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 

1. 個案說明 

對海外上市公司投資原採權益法評價，因不定時

處分海外上市公司股權可能導致無重大影響力，

而須變更會計原則。 

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若列報於損益，則當年就會結轉至當年度盈餘，

故於評價當年計入 CFC 所得。 

3.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若列報於綜合損益，則待處分時，才計入保留盈

餘，故於處分當年計入 CFC 所得。 

4. 權益法投資改為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權益法轉為非權益法所認列的損益，均為當年度

處分損益，故於重分類當年計入 CFC 所得。 

四、 香港經濟實質法對台商海外佈局的衝擊 

(一) 過去香港利得稅(Profits Tax)的兩大原則 

1. 屬地主義稅制，離岸所得(offshore income)豁

免徵稅。離岸所得主要來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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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股利 

(2) 處分股權或權益所得 

(3) 利息 

(4) 特許權使用費 

2. 資本性收益(Income with capital in nature) 

豁免徵稅。 

(二) 未來離岸所得將不再自動免稅，需要符合若干實質

性或反避稅要件，方能取得免稅資格，條件如下： 

1. 離岸利息所得 

在港有相稱於該所得的營運實質者。 

2. 離岸股利/轉讓股權或權益所得 

在港有相應於該所得的營運實質或符合參與免

稅要件。 

3. 離岸智慧產權收益 

(1) 行銷型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IP)直接視同來源於香港，所以要課稅。 

(2) 技術型知識產權則需要透過計算研發活動在

香港的開支占總開支比例來決定免稅的比例。 

(三) 香港經濟實質法修法的關鍵議題 

1. 納稅的適用對象包括企業的子公司及分公司。 

2. 若香港公司在外國開 OBU 帳戶，資金不匯入香港

是否就能避免課稅? 則須視香港與歐盟後續交

涉結果而定。 

 

3. 修法後企業之離岸被動所得需有相關之經濟實

質活動，始得繼續享有離岸所得免稅待遇。經濟

實質活動包括：在港雇員及在港營運支出/業務

相稱性/純控股公司適用最低要求等。 

4. 貿易利潤及服務收入等主動所得，是否未來也會

被波及尚待觀察。 

5. 在港稅務遵循成本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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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稅制不再簡便，稅務遵循成本及風險整體而

言一定上升。 

(四) 企業在港布局有下列特性者，較易受經濟實質法影

響： 

1. 以香港作為融資中心者 

檢視強化實質營運的可行性；如窒礙難行，集團

跨境融資模式即須盡早調整。 

2. 以香港作為知識產權中心者 

香港以往源於知識產權的收入無須課稅，在港企

業有多國、多樣專利等較複雜知識產權布局者，

應立即檢視調整。 

3. 企業有較複雜投資控股安排者 

例如，香港控股公司透過在中國大陸持股平台持

有中國大陸實體營運公司者，可能將無法再免稅。 

4. 純控股公司及其他類型交易的公司 

此類公司不直接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由於修法後

對於公司最低限度的實質營運有要求，若未達實

質營運標準的公司將要課稅，如果企業權衡自身

未來在港業務佈局未達要求，可考慮撤離。 

 

本場講座採現場及線上直播同步進行，會後開放意見交

流，與會來賓踴躍提問，現場氣氛熱烈，共有 40 餘位企業

界人士參加，本場講座同時開放線上直播，截稿為止線上直

播累計觀看有 108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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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2場工商講座會場一隅。 

許會計師(左)及朱秘書長(右)共同主持 Q&A互動交流。  

 

 


